
高雄市因應COVID-19疫情之居家隔離/檢疫民眾 
到院前死亡處置作業流程 

訂定日期：109.04.16 
修訂日期：109.09.15 

1. 屍袋、相驗或解
剖處處所環境及
廢棄物皆須以
5,000ppm漂白水
消毒。 

2. 遺體須裝入雙層
屍袋。(每層皆須
消毒) 

3. 屍袋外註記生物
危險警語或警告
標示。 

殯葬管理處24小時單一窗口： 
日間聯繫：381-6319、381-6316分機106 戴小姐； 
夜間聯絡：381-7306或0934-061358 值夜人員 
傳真號碼：385-9028 

檢驗結
果陰性 

檢驗結
果陽性 

轄區衛生所執行以下
事項： 
1. 衛教民眾以

1,000ppm漂白水
進行環境清消並
製作成果紀錄備
查。 

2. 針對有接觸遺體
之人員進行造冊，
並衛教其於檢驗
結果出來前，需
於住家或安排至
防疫旅館進行檢
疫，不得外出。 

儘速通知轄區警消、民政、衛生
單位人員到場 

由員警評估判斷後，封鎖現場及
採證，通知地檢署執行司法相驗 

依檢察官、法醫指示遺體留於現
場或送往市立殯儀館 

通知殯葬處派委外
運屍隊將遺體送往
市立殯儀館冰存 

依「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
漢)疫情法醫相驗通報及處理流程」

(附件)辦理 

1. 轄區衛生所人員通知接觸者
列為居家隔離對象，並自接
觸日起隔離14日，有疑似症
狀者，透由衛生局疫調支援
中心安排就醫採檢。 

2. 轄區衛生所人員執行遺族關
懷。 

1. 通知家屬將遺體領回治喪。 
2. 轄區衛生所人員通知接觸者

解除隔離。 
3. 轄區衛生所人員執行遺族關

懷。 

接獲居家隔離/檢疫
民眾於檢疫期間死亡 


